一、项目情况
 高新区于2019年4月1日、2019年6月25日、2021年5月1日分别承接了商品房测绘、买、卖审批行政事权，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、验收行政事权，人防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及执法行政事权。
 为切实开展业务承接工作，确保各项事权接得住、干的好，根据实际工作需要，开展以上业务购买咨询服务工作;现启动实施商品房、消防、人防等审批及业务办理咨询服务采购工作。
 二、采购内容
 购买咨询服务内容
 1、消防咨询服务
 负责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、消防验收、其他建设工程验收备案的咨询服务并提供技术咨询;负责消防申报资料审查;组织消防技术评审、行业技术提升等咨询服务;负责消防技术服务咨询。
 2、人防咨询服务
 负责人防工程建设审批、人防工程易地建设审批技术咨询服务;负责相关人防事项审批、备案等咨询服务并提供技术咨询;负责人防工程档案备案、资料审核、现场核查、档案管理等工作;负责人防工程建设的日常管理及咨询服务;负责人防工程执法、处罚法律咨询服务;负责人防工程日常维护检查、人防警报设备维护管理等技术咨询服务工作。
 3、房管咨询服务
 负责商品房预售许可审核、现售备案、预售资金监管审核、房产测绘备案审核相关工作、网签合同备案、意向登记管理、商品房市场管理、档案管理、统计、报表等咨询服务工作。
 4、拟派服务人员需按采购人要求进行驻场服务。
 5、按采购人要求完成其他相关的咨询服务工作。
 三、技术要求
 (一)投标单位必须依照国家、陕西省和西安市的相关规定，为服务外包人员依法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（五险一金）。
 (二)投标单位负责服务外包人员的日常管理、劳动关系管理、法律纠纷与劳动争议处理等工作。
 四、磋商报价
 商品房、消防、人防等审批及业务办理咨询服务费用参照行业薪资标准，包括但不限于人员工资、管理费、税金等完成本项目所需的一切费用。服务期内不支付其他任何费用。
 五、服务期
 三年。合同按年度一年一签订,在合同实施过程中出现预算调整、需求变更或乙方服务无法达到甲方要求等情况，本合同自动终止，由采购人重新组织采购。
 六、付款条件及比例
 合同签订后预付合同总金额的50%，用工服务半年后支付合同金额的40%，全部服务结束后，验收合格后，30日内支付合同剩余合同款项。
